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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本报

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风险因素”。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杭可科技 688006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证券种类 存托凭证与基础股票的
转换比例

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存托凭证简称 存托凭证代码 变更前存托凭证简称

全球存托凭证 1：2 瑞士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ZHT 不适用

存托机构

名称 花旗银行

办公地址 美国纽约州(10013)纽约市格林威治大街 388号

经办人 Keith�Galfo

托管机构

名称 中国银行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一号

经办人 王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傅风华 吴村

电话 0571-82210886 0571-8221088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开发区高新六路
298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开发区高新六路
298号

电子信箱 hq@chr-group.net hq@chr-group.net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082,395,233.93 7,966,087,105.80 2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872,776,188.56 3,347,538,154.36 45.5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20,914,382.58 1,955,223,362.80 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5,631,938.78 241,275,489.68 9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4,454,350.33 223,734,039.04 10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9,304,544.96 329,210,530.04 -54.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8 8.09 增加 2.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60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59 35.5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5.86 5.46 增加 0.40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65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曹骥 境内自然人 43.51 262,663,234 0 0 无 0

杭州杭可智能设备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42 129,304,768 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69 22,263,457 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
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6 9,990,838 0 0 无 0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 6,127,566 0 0 无 0

Citibank,���National�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94 5,695,782 0 0 无 0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其他 0.68 4,095,967 0 0 无 0

曹冠群 境内自然人 0.58 3,509,376 0 0 无 0

桑宏宇 境内自然人 0.55 3,340,656 0 0 无 0

俞平广 境内自然人 0.55 3,340,656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曹骥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杭可集团是由曹骥控制的员工持
股平台,且曹骥、曹冠群、桑宏宇、俞平广均为杭可集团股东。 曹骥与曹冠群为兄弟
关系。 除上述关系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量 表 决 权
比例

报告期内表决
权增减

表决权受到限
制的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1 曹骥 262,663,234 0 262,663,234 43.51 75,046,638 0

2 杭州杭可智能设备集团有
限公司 129,304,768 0 129,304,768 21.42 32,893,362 0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263,457 0 22,263,457 3.69 2,624,195 0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9,990,838 0 9,990,838 1.66 2,854,525 0

5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
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27,566 0 6,127,566 1.02 1,750,733 0

6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5,695,782 0 5,695,782 0.94 5,695,782 0

7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4,095,967 0 4,095,967 0.68 4,095,967 0

8 曹冠群 3,509,376 0 3,509,376 0.58 1,002,679 0

9 桑宏宇 3,340,656 0 3,340,656 0.55 954,473 0

10 俞平广 3,340,656 0 3,340,656 0.55 954,473 0

合计 / 450,332,300 0 450,332,300 / / /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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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将本公司 2023 年
1-6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111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4,10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7.43 元，共计募集资金 112,463.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7,898.5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04,564.50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
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572.08 万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01,992.4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9〕207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101,992.42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97,452.89

利息收入净额 B2 2,327.95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利息收入净额 C2 63.66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97,452.89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2,391.61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6,931.14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6,931.14

差异 G=E-F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分别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和招商银行杭州西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
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有 1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招商银行杭州西兴支行 571906863310868 69,311,415.62 活期存款

合 计 69,311,415.6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形。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新增使用超募资金投入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使用情况及

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 其他发行事项
2022年 9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

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2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2年 12月 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49号），核准本公司发行全
球存托凭证（GDR）所对应的新增 A股基础股票不超过 40,513,300股，按照确定的转换比例（每份 GDR
代表 2股 A股基础股票）计算，GDR发行数量不超过 20,256,650份。

2023 年 2 月 22 日， 公司向合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发行 GDR12,625,697
份， 对应 A 股基础股票 25,251,394 股， 每份 GDR 发行价格为 13.69 美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172,845,791.93美元（折人民币 1,188,470,380.73 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
民币 1,159,379,050.09 元， 其中： 计入实收股本 25,251,394.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134,127,656.09元。

根据 GDR 发行的招股说明书， 本公司拟将发行所得款项净额用作以下用途： 所得款项净额的
50%将用于扩充锂离子电池后处理系统的产能；所得款项净额的 30%将用于研发、开发及扩展营销及
销售网络；所得款项净额的 20%将用作经营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本公司将对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的用
途具有广泛的酌情权。 上述所得款项的预期用途为公司基于当前计划及业务状况的意向，并可能根据
商业计划、情况、监管要求和当时的市场情况，以符合其商业策略及适用法律的方式作出变动。

(一) GDR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 GDR 募集资金总金额为 172,845,791.93 美元， 坐扣承销费 2,275,879.46 美元及银

行手续费 10.00美元后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70,569,902.47美元， 已由承销商 CLSA Limited 于 2023 年
2月 22日汇入本公司在中国招商银行卢森堡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LU923910201006623201 的美元账户
内。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入账日期 汇入金额
（美元）

入账金额
（美元）

中国招商银行卢森堡分
行 LU923910201006623201 2023年 2月 22日 170,569,912.47 170,569,902.47

注：汇款入账前扣减中转行手续费 10美元
公司已于 2023年 3月 14日将上述募集资金部分转入其他资本金户，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

集资金存放账户及余额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3 年 6 月 30 日余额（美
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余额
（人民币）

备
注

中国招商银行卢森堡分行 LU923910201006623201 8,692.10 62,807.38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 201000329383721 67,049,772.31 484,488,244.76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 201000330399148 278,880,738.34

中国招商银行浙江省分行 571906863332609 36,316.30 262,414.32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8110801012502669759 77,497,721.64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8110814013702671017 7,266.43 52,505.77

合 计 67,102,047.14 841,244,432.21

(二) GDR 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GDR 所募资金取得利息收入 1,533,355.04 美元及 1,038,459.98 元人民

币，支出手续费 1,210.37 美元，结汇 105,000,000.00 美元，实际结汇所得人民币 729,658,000.00 元，此
外人民币 374,318,000.00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 1-6月
编制单位：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1,992.4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7,452.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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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
池智能生
产线制造
扩建项目

否 42,646.00 42,646.0
0 42,646.00 37,618.

13 -5,027.87 88.21 2020/12/3
1 30,443.95 是 否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12,040.00 12,040.0

0 12,040.00 10,589.
52 -1,450.48 87.95 2021/12/3

1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超募资金
和节余募
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
动资金

47,306.4
2 47,306.42 49,245.

24 1,938.82

合 计 － 54,686.00 101,992.
42 101,992.42 97,452.

89 -4,539.5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7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9,737.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出具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一致同意该议案。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9,737.00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2年 4月 6日，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4,00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日，超募资金余额 6,931.14万元，暂存于募集资金账户。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22年 4月 6日，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实际节余 1,857.30 万元用
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结余资金形成的主要原因为：项目建设实施期间，
公司通过优化施工工艺、优化采购流程等方式，使部分工程和设备采购价格有
所下降；在建设过程中，公司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
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支出；该项目募集资金实现累计
利息收入 406.82万元等。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006 证券简称：杭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0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可科技”）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事项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5月 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3年6月 7日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原因
自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公布以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中介机构等一直积极

推进各项工作。
鉴于目前相关监管政策、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

并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论证，经审慎决策，决定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
三、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
鉴于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相关事宜，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已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系公司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后

续融资计划等诸多因素作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688006 证券简称：杭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1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8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严蕾女
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8月 20日以口头、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 7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 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 2023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户使
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3-049）。
(三)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系公司综合考虑公司实

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作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0）。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688006 证券简称：杭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2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8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与通讯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郑林军先
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8月 20日以口头、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应出
席本次会议的公司监事 3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 2023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
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3 年半年度
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户使用，并及
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3-049）。
（三）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系公司综合考虑公

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作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0）。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301060 证券简称：兰卫医学 公告编号：2023-041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兰卫医学 股票代码 3010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文俊 杨晶晶

电话 021-31778162 021-31778162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 268 弄 1 号楼 6、7、8、
9层

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 268 弄 1 号楼 6、7、8、
9层

电子信箱 labway@labway.cn labway@labway.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37,910,261.21 2,060,657,195.36 -5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2,631.04 430,548,324.68 -10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2,076,096.59 428,344,527.13 -10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583,813.28 -272,123,115.13 150.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46 1.075 -10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46 1.075 -10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24.74% -24.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220,608,427.86 3,746,874,320.81 -1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31,487,756.16 2,063,265,487.20 -6.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14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兰卫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4% 149,554,017 149,554,017 0

曾伟雄 境内自然人 13.42% 53,769,291 53,769,291 0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0% 25,212,700 0 0

上海慧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3.33% 13,350,000 13,350,000 0

江阴克瑞特服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8,010,300 0 0

孙林洁 境内自然人 1.20% 4,805,680 4,054,260 0

段大佑 境内自然人 1.14% 4,550,580 0 0

竺春飞 境内自然人 1.12% 4,500,000 0 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2,917,300 0 0

瞿耀武 境内自然人 0.57% 2,30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曾伟雄持有上海兰卫投资有限公司 87.50%的股权。
曾伟雄持有上海慧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69.75%的出资额。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688277 证券简称：天智航 公告编号：2023-056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9,545,091股，限售期为 6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9月 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4月 14日出具《关于同意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97号），同意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注册申请。 2023年 3月 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9,545,091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公司总
股本由 419,846,848股变更为 449,391,93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限售股票，限售期自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1名。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共计 29,545,09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5745%，将于 2023年 9月 7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对象承诺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
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9,545,091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9月 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49,561 0.97% 4,349,561 0

其中：

财通基金－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财通基金玉泉 97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2,793,296 0.62% 2,793,296 0

财通基金－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财通基金享盈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99,042 0.09% 399,042 0

财通基金－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财达定增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9,425 0.05% 239,425 0

财通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通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9,617 0.04% 159,617 0

财通基金－侏罗纪博鑫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博鑫 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9,617 0.04% 159,617 0

财通基金－黄建涛－财通基金玉泉 105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9,808 0.02% 79,808 0

财通基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汇通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9,617 0.04% 159,617 0

财通基金－杜继平－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3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9,809 0.02% 79,809 0

财通基金－盈阳二十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79,809 0.02% 79,809 0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 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9,808 0.02% 79,808 0

财通基金－中信银行－财通基金全盈象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9,809 0.02% 79,809 0

财通基金－毅远一年期多策略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毅远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9,904 0.01% 39,904 0

2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选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70,231 0.91% 4,070,231 0

3 合肥海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990,422 0.89% 3,990,422 0

4 UBS�AG 3,431,763 0.76% 3,431,763 0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68,395 0.71% 3,168,395 0

其中：

诺德基金－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股债平衡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1,923 0.01% 31,923 0

诺德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8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9,808 0.02% 79,808 0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12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811,652 0.40% 1,811,652 0

诺德基金－胡吉阳－诺德基金浦江 5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7,885 0.01% 47,885 0

诺德基金－易米基金定增 100回报 1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522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79,809 0.02% 79,809 0

诺德基金－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58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78,851 0.11% 478,851 0

诺德基金－磐厚蔚然－美好生活 13B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762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79,808 0.02% 79,808 0

诺德基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68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9,425 0.05% 239,425 0

诺德基金－蓝墨专享 1号私募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7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7,885 0.01% 47,885 0

诺德基金－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92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962 0.004% 15,962 0

诺德基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69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9,425 0.05% 239,425 0

诺德基金－李海荣－诺德基金浦江 9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962 0.004% 15,962 0

6 张忠孝 2,394,253 0.53% 2,394,253 0

7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IATION 2,394,253 0.53% 2,394,253 0

8 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94,253 0.53% 2,394,253 0

9 安徽邦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95,211 0.44% 1,995,211 0

10 蔡秀清 1,197,126 0.27% 1,197,126 0

11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623 0.04% 159,623 0

合计 29,545,091 6.57% 29,545,091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9,545,091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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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继峰股份 60399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杰 潘阿斌

电话 0574-86163701 0574-86163701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 17号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 17号

电子信箱 ir@nb-jf.com ir@nb-jf.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6,602,902,660.11 15,453,539,744.23 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34,996,489.44 3,455,499,165.29 10.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0,435,773,496.52 8,432,566,085.39 2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441,913.64 -168,278,355.6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05,071,299.81 -175,972,603.92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391,513.63 114,300,443.78 14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3.6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5 不适用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87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宁波继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70 269,256,597 0 质押 179,600,000

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东
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04 204,904,479 0 无 0

WING�SING���INTERNATIONAL�CO.,�
LTD. 境外法人 12.93 146,880,000 0 质押 97,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智
能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0 14,732,746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策略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12,945,035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汇智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8 12,315,45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1.06 12,000,000 0 无 0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险－国寿安保基金国寿
股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可供出售）

其他 0.96 10,857,468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价
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10,583,4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优企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10,57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的宁波继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与Wing�Sing�International�Co.,Ltd.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义平、邬碧峰夫妇及其子王继民控制的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
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2）其余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